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
 

行
业
研
究 /

 

电
子
行
业 

电子行业重大事项点评 

 
CES 观察及产业竞争格局展望 

中信证券研究部 2015 年 1 月 12 日 

张帆 

电话：010-60836762 

邮件：fanz@citics.com 

执业证书编号：S1010512060001 

王少勃 

电话：021-20262120 

邮件：wangshaobo@citics.com 

执业证书编号：S1010513080005 

 
 
 
 

事项：

上周 CES2015 闭幕，本届展会虽无革命性产品，但各家龙头公司和创业企业积极布局

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能汽车的趋势更加明显，智能产品变得无处不在。我们详细点评如

下： 

评论：

智能家居：大公司争夺的焦点仍是生态系统 

智能家居竞争格局未定，大公司竞相推出开放平台。虽然苹果、Google 已领先业界进

行了智能家居平台的布局，但目前为止市场格局仍未确定。本届 CES，三星、高通、LG 都

展示了各自的智能家居平台，利用自身优势争夺硬件开发者，我们认为不同智能家居生态系

统间的竞争将贯穿 2015 年。 

三星发布下一代智能家居方案：本届 CES，三星旗下 SmartThings 公司公布了其新一

代智能家居管理和监控解决方案，涵盖新产品、传感器、第三方设备接口以及增值服务等。

其中 SmartThings Hub 智能管理中心不仅完美支持三星智能家电，还同时支持安卓、iOS、

WP8 等多个平台的第三方设备，如飞利浦 Hue 智能灯泡、Nest 恒温器、Netgear 路由等，

其他合作伙伴还包括 D-Link、Logitech Harmony、WeatherBug Home 等。 

高通展示智能家居平台新进展：高通的智能家居平台 Smart Gateway 在 2014 年首次

发布，整个 Smart Gateway 由处理器、Wi-Fi 解决方案、StreamBoost 智能系统及其 SDK

三部分组成，Smart Gateway 可以发现、连接和控制各种第三方设备服务和应用，使用户不

需要购买一整套三星或 LG 家电，而第三方厂家则可自行研发各种定制化功能。本届 CES

高通搭建了一套完整的智能家居模拟场景，展示其一年来整合的合作伙伴资源。 

LG 发布智能家居平台 HomeChat：Home Chat 可以让用户使用自然语言与家用电器

进行交互，通过终端 APP 发送一条文字信息，冰箱、洗衣机等就可明白使用者的意图并启

动相应功能。 

未来竞争格局展望：智能家居产业爆发的前提是平台间的竞争格局趋于明朗，本届 CES

也有不少苹果 HomeKit 第三方产品亮相，结合三星、高通、LG 的展示，预计 2015 年智能

家居平台的竞争仍难见分晓。但由于各家都采取开放平台的思想，随着更多“桥梁”厂商的

介入，我们认为未来更有可能的是平台间的激烈竞争逐步演化为平台间的互通乃至融合，其

中 Google、高通、三星的互通可能更早开始，最终安卓阵营仍有望与苹果平台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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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三星智能家居方案 

 
资料来源：CES，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LG Home Chat 

 
资料来源：CES，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3：高通智能家居方案 

 
资料来源：CES，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4：苹果 HomeKit 第三方硬件 

 
资料来源：CES，中信证券研究部 

智能汽车：车载屏幕市场机遇已经打开 

车载系统、智能驾驶成为汽车电子主角。本届 CES，车载系统和智能驾驶成为各家车

厂展示的重点，除各家自行研发的车载系统外，苹果的 Carplay 和 Google 的 Android Auto

也纷纷得到了支持，比如现代、奥迪的车载系统均同时支持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另外

英特尔也展示了自己的车载控制系统。 

图 5：奥迪 Android Auto 

 
资料来源：CES，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6：奥迪 Carplay 

 
资料来源：CES，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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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现代车载系统 

 
资料来源：CES，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8：特斯拉车载系统 

 
资料来源：CES，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9：英特尔车载系统 1 

 
资料来源：CES，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0：英特尔车载系统 2 

 
资料来源：CES，中信证券研究部 

车载屏幕高清、大屏趋势明显。车载屏幕的位置涵盖中控台、仪表盘、后座影音娱乐系

统等多处，以最核心的中控台为例，本次参展车厂的中控台屏幕尺寸均不小于 10 寸，分辨

率均至少为 720p。我们认为随着车载系统的快速升级，尤其是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的

刺激和带动，大尺寸、高清车载屏幕渗透率有望在近两年出现快速提升，受益行业包括 TFT 

LCD、触摸屏、AR 镀膜。 

智能穿戴：虚拟现实技术加速发展 

虚拟现实技术提供绝佳的用户体验。本届 CES，Oculus Rift、索尼 Project Morpheus、

三星 Gear VR 等虚拟现实设备纷纷亮相，并展示了其在家用机等平台上的游戏体验，蚁视、

雷蛇等中小厂商也发布了各自的新产品。沉浸式虚拟现实头盔通过捕捉、跟踪玩家的头、眼、

手，向玩家提供身临其境的全三维视角，因此拥有绝佳的用户体验。 

产业链投资机会：显示/投影技术、追踪/感应技术相关标的。虚拟现实头盔硬件环节的

核心技术主要是显示/投影技术和追踪/感应技术，涉及的硬件包括光电显示元件、光学投影

元件、MEMS、传感器等，我们认为智能眼镜产业链以及摄像头、MEMS、传感器等子行业

上的标的均有望受益或获得估值溢价。 

智能手表等小型穿戴设备仍等待 Apple Watch 引领。本届 CES，联想、索尼以及其他

专业运动手表厂商也各自发布了新的智能手表产品，但整体表现中规中矩、未超预期。我们

认为智能手表短期竞争格局确定，即：Apple Watch 引领，安卓阵营跟随模仿，2015 年有

望爆发。电子行业中最受益智能手表产业趋势的行业依然是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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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智能电视、智能手机持续升级 

TV 屏幕向超高清演进，智能手机非本次主角。TV 方面，本届 CES 上 LG、夏普、三星

分别展示了量子点、8K 屏、曲面屏等电视屏幕新技术，但我们认为电视机需求目前难以靠

屏幕升级大幅拉动，因此对面板行业提振作用亦有限。智能手机方面，本届 CES 没有大厂

发布重要机种，行业变化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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